致毕业生党员的一封信
各位毕业生党员同志：
你们好！
时光如梭，流年似水。转眼间，毕业季如期而至。作为一名北地学子，你们通过刻苦钻研和不懈努力即将完成学业，开启新的征程；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也表明了你们在政治上正在逐步走向成熟，将要承担起更多的政治、社会责任。临别之际，在此向你们表示最衷心的祝贺！
作为毕业生党员，办理党员组织关系转出手续是离校手续中的重要一步。为了使同学们对党的组织管理、组织关系转移手续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党委学生工作部为同学们列出了毕业生党员转接组织关系的相关注意事项，希望同学们认真阅读，并遵照执行。
1.关于转接组织关系的有关知识
党员组织关系是指党员对党的基层组织的隶属关系。党员因学习或工作等原因离开原所在党组织，必须按规定及时转移党员组织关系。无特殊原因，毕业生党员不得将组织关系留存学校。未落实具体工作单位的毕业生党员，可将党员组织关系转到原户籍所在地的人才交流中心、本人或父母居住地的街道居委会或村委会等党组织。
2.我校毕业生党员转接组织关系的具体流程
①本人先与党员组织关系接收单位联系，核实确认介绍信的抬头地址和转入单位名称，报至所在党支部并交齐党费。
②组织关系向北京市内党组织流转的，由所在党组织在“党员E先锋”系统中发起转接程序，毕业生党员到新单位报到时应咨询对方单位在系统中是否已完成接收和转接手续。
③组织关系转往北京市以外的单位或者在京的隶属中央各部门，军队等单位的，由所在党组织在“党员E先锋”系统中发起转接程序，按要求填写各项信息并确认无误，开具纸质版介绍信。毕业生党员持介绍信在有效期内到接收单位办理组织关系转接手续，并将介绍信回执反馈至所在原党组织。
④预备党员办理完组织关系转接手续后还要定期向接收党组织提交思想汇报，以争取在新单位按期转正。
3.组织关系一经转出不能退回，因此毕业生党员要确保转接信息准确无误。转往北京市以外的单位或者在京的隶属中央各部门、军队等单位的介绍信若丢失，党员需在介绍信有效期内向所在党组织提出书面说明申请重开，若转出单位发生变更则要原目标党组织开具未接收证明后，方可重开。无故超过有效期，将不予办理。
4.毕业生党员要分清介绍信和党员档案的区别。介绍信是转移党组织关系的唯一凭证，党员档案不能作为转移党组织关系的凭证。
在办理过程中，如有疑问或遇到困难，请及时与所在党组织联系。
“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希望你们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继续以党章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牢记新时代中国青年的使命，发扬“艰苦朴素，求真务实”的校训精神，以投身西部为荣，以服务基层为荣，以创业成才为荣。让青春在为祖国、为人民、为民族、为人类的奉献中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争做新时代的追梦人，为母校增光，为党旗增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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